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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第第第第 27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在 1999年 9月 24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議員同意押後就條例草案作出決定，以待本部請政府當局澄清若干與條

例 草 案 有 關 的 法 律 及 草 擬 問 題 。 本 部 擬 備 的 上 一 份 報 告 ( 立 法 會

LS253/98-99號文件 )已送交議員參閱。本部剛接獲政府當局的最新回

覆，有關的詢問與答覆載於下文各段。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82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及及及及 4條條條條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第 3條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七條

訂明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第 3條則提供

更廣泛的保障，其適用範圍包括在立法會內及委員會會議程序中的言論

及辯論自由。

第 4條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七條

只適用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的發言。第 4條則提供更廣泛的保障，其

適用範圍包括議員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的言論，以及在提交

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的書面措辭。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基本法》第七十七條訂明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

律追究。《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及 4條所提供的保障似乎更為

廣泛，因為第 3條的適用範圍包括在立法會內及委員會會議程序中的言

論及辯論自由，第 4條的適用範圍則包括議員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

前發表的言論，以及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的書面措辭。依

據《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的有關目的作出解釋，政府當局認為該條文的

用意是保留立法會議員根據《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享有言論自由

的特權。鑒於《基本法》並無禁止議員在立法會各委員會的會議上享有

言論自由，也沒有禁止議員在提交立法會的報告書中所發表的措辭可在

委員會會議席前享有豁免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可透過法例賦予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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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該等特權，以填補上述空間。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立法局 (權力

及特權 )條例》第 3及 4條與《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相符。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部信納政府當局的回覆在法律方面並無問題。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5條條條條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第 5條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基本法》第七十八條

為議員提供保障，確保他們在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不受逮捕。根據第

5條，任何議員在前往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會議途中，在出席會議或會

議後回程中，可免因民事債項 (如訂約承擔則構成刑事罪行的債項除外 )
而遭逮捕；任何議員在出席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會議時，亦可免因刑事

罪行而遭逮捕。因此，第 5條對議員承擔民事法律責任與議員須為刑事

罪行負法律責任兩種情況作出區分，而分別向議員提供不同的保障。《基

本法》第七十八條並無作此區分。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基本法》第七十八條訂明立法會議員在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不受逮

捕。《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5條亦保障議員免遭逮捕，但對民

事與刑事法律責任加以區分。議員在刑事法律責任方面所享有免遭逮捕

的特權，範圍較《基本法》第七十八條所規定者狹窄，但這不會使第 5
條與《基本法》第七十八條相抵觸，因為立法會議員在有需要時可憑藉

《基本法》第七十八條獲得保障而免遭逮捕。現行第 5(a)條規定，立法

會議員在立法會會議後回程中，可免因民事債項而遭逮捕。同樣地，政

府當局認為該條文就《基本法》而言是沒有問題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部信納政府當局的回覆在法律方面並無問題。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6條條條條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基本法》第六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權委派官員列席立法

會並代表政府發言。第 6(2)條提述 “由總督指定的公職人員 ”。現時是否

需要修訂第 6(2)條，把上述用語改為 “由政府指定的公職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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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基本法》第六十二 (六 )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權委派官員列席

立法會。根據《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6(2)條，由行政長官為有

關立法會會議的出席而指定的任何公職人員，在立法會舉行會議之日，

無須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列席作為證人。關於是否有必要修訂第 6(2)
條，把 “由總督指定的公職人員 ”改為 “由政府指定的公職人員 ”這個問

題，政府當局認為無此必要。依當局之見，雖然《基本法》第六十二條

所指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而非行政長官，但由於行政長官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 (《基本法》第六十條 )，故《基本法》第六十二條

所訂各項權力均可由行政長官行使，而行政長官可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就官員列席立法會作出委派。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部信納政府當局的回覆在法律方面並無問題。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9條條條條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第 9條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基本法》第七十三 (十 )
條訂明立法會行使第 (一 )至 (九 )款所載的職權，而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

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根據第 9條，除

第 13及 14條另有規定外，立法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可命令任何人到立法會

或該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其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據、簿冊、紀錄

或文件。《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訂立了立法會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

和提供證據的範圍，但第 9(1)條卻未有訂立類似的範圍，讓立法會或其

常務委員會可在該範圍內命令證人列席。關於證據的性質，《基本法》

第七十三 (十 )條賦權立法會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而第 9
條則清楚指明證人須出示何種證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須出示

的證據，類別較第 9條所訂者為廣。關於證據的來源，《基本法》第七

十三條並無把證人須出示的證據限於其所控制的證據。反之，第 9(1)條
只規定證人須出示其所管有或控制的指定證據。至於哪一方可行使傳召

證人的權力，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只有立法會獲賦權傳召證人。

反之，第 9(1)條則賦權立法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傳召證人。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基本法》第七十三 (十 )條訂明立法會在行使其獲《基本法》第七十三

條賦予的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根

據《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9條，除第 13及 14條另有規定外，立

法會或其委員會可命令任何人到立法會或該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其

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政府當局對第 9條所涉

各方面的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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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範圍：《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一 )至 (九 )款載述立法會的職

權，而第 (十 )款亦訂明立法會在行使有關職權時，如有需要可

傳召證人。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在第 9條中重複列明《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一 )至 (九 )款所訂的職權範圍，因為對第 9條的解

釋是因應《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而作出，而第 9條所訂的權力，

亦須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一 )至 (九 )款的規定；

(b) 證據的性質：雖然《基本法》第七十三 (十 )條並無指明證人須

向立法會出示何種證據，但這不表示《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
條例》第 9條不能就此作出具體規定；

(c) 證據的來源：雖然《基本法》第七十三 (十 )條並無指明證據的

來源，但第 9條把須出示的證據限於證人所管有或控制者是合

理的規定，因為期望任何人均有能力出示一些並非其管有或

控制的證據，未免不切實際；及

(d) 由哪一方行使傳召證人的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自行透過

立法賦權立法會各委員會命令證人到其席前作證，這與《基

本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並無抵觸。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部信納政府當局的回覆在法律方面並無問題。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12條條條條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手令的格式須作適應化修改。經修改的格式應列入法例活頁版內，並應

獲正式認可而以附屬法例形式制定。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政府當局注意到《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2(6)條採用了 “訂明 ”
一詞，而根據第 1章第 3條，“訂明 ”一詞用於條例內或用於條例方面時是

指 “由該條例或由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所訂明或訂定 ”。因此，政

府當局同意把根據《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2(6)條作出的命令視

作附屬法例，是恰當的做法。當局會在適當時候採取所需行動，以附屬

法例形式制定有關命令。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由於建議作出的修訂不在法律適應化工作範圍內，因此，在適當時候採

取所需行動也是合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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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14條條條條

詢問詢問詢問詢問

第 14條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條賦權

行政長官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

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根據第

14(2)條，除在總督同意下行事的公職人員外，任何人不得在立法會或

任何委員會席前就有關的信息互通作證，而該信息互通是關乎軍事或與

香港保安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或關乎聯合王國的女皇政府所負的責任

(該等責任是與香港政府管治香港無關者 )。《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
條所訂不可披露的證據，範圍較第 14(2)條所訂者為廣。《基本法》第

四十八 (十一 )條只適用於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第 14(2)
條則適用於任何人士，但在總督同意下行事的公職人員除外。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條賦權行政長官根據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

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作證和提

供證據。政府當局認為《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條中的 “安全 ”及 “重大

公共利益 ”兩項條件應分開理解。至於第 14(2)(ii)條的範圍與《基本法》

第四十八 (十一 )條中的 “重大公共利益 ”所涉範圍比較如何，政府當局認

為前者的範圍較窄，因為據通過該條例的前立法局會議報告顯示，第

14(2)條的重點在於處理國防、安全及外交政策等在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以外的事宜。另一方面，《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條所訂 “重大公共

利益 ”的條件範圍較 。政府當局又重申，第 14(2)(ii)條與《基本法》第

四十八 (十一 )條的範圍雖有所不同，但並不會使第 14條抵觸《基本法》

第四十八 (十一 )條的規定。行政長官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一 )
條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作證和提供

證據，然而，這並不排除以立法方式透過《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的相關條文，向其他人士賦予特權及豁免權。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部信納政府當局的回覆在法律方面並無問題。

《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條例》第 15條條條條

政府當局就第 15條的中文本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是基於以下理

由：條例草案附表 2第 17條目前建議把《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5條中所有對 “立法局 ”的提述 (倒數第 2項提述除外 )改為 “立法會 ”。經深

入研究條例草案後，政府當局認為《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5條
中對 “立法局 ”的最後一項提述應改為 “立法局或立法會 ”，而非只改為

“立法會 ”，因為在 1997年 7月 1日前，當時的立法局曾為施行《立法局 (權
力及特權 )條例》第 15條而提出議案，例如周梁淑怡議員在 1994年 5月 25
日立法局會議上所提出的有關議案。為確保前立法局及現時立法會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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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慣例得以保存，有需要對條例草案第 17條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把《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5條中對 “立法局 ”的最後一項提

述改為 “立法局或立法會 ”。至於該條文英文文本中的相應提述，則無須

作適應化修改，因為英文的 “Council”一詞可詮釋為回歸前的立法機

關、臨時立法會或現在的立法會。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本部信納政府當局的回覆在法律方面並無問題。

2. 法律事務部與政府當局的往來函件存放於本部辦事處，供議

員查閱。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3. 在當局就《立法局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15條的中文本提出建

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後，本部信納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兩方面

均無問題。議員如無其他意見，本條例草案可恢復二讀辯論。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2000年 4月 25日


